 非 诉 委 托 代 理 协 议
亿嘉律师事务所

中国 北京
非诉委托代理协议
甲方：
乙方：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因　　　　　　　　　　　　　　　　事由委托乙方律师代理甲方参加于委托事务相关的法律事务，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
第二条       甲方确认，代理人的代理事项及权限为：
第三条       甲方承诺履行以下义务：
1、  积极、主动、及时的配合代理人为甲方利益而从事的各项工作，提供与本委托事务相关的所有证据材料、授权文件，并根据实际需要为代理人提供其他工作便利；
2、  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代理人支付相关费用；
第四条       乙方承诺履行以下义务：
1、勤勉、谨慎的为甲方提供本协议约定的法律事务。
2、保守因代理委托事务而知悉的甲方秘密。
第五条       法律服务费及办案费的收取
1、法律服务费：甲方选择　　　　　　方式向乙方付费，并同意在签约同时向乙方支付委托案件的法律服务费用　       元（大写：             元整）。甲方并同意在本委托事务完成之日，以实际实现的标的　　%或　　　　   　元 整 加 付 给 乙方作为法律服务费。
2、 办案费：办案费共　　　　　　　　元人民币由甲方采用包干的形式一次性支付乙方；或采取预付的形式由甲方预付乙方　　　　　　　　元人民币，由主办律师分阶段持费用使用清单及开支的有效凭证经甲方审核确认后据实报销，多退少补。办案费用指在乙方从事与甲方业务有关的活动中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鉴定、翻译、资料、复印、交通、通讯、差旅等费用。
以上两项费用共计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
3、  因甲方原因终止委托关系，乙方概不退费。
4、  因乙方承办律师过错导致终止委托关系，并经查证属实的，甲方要求退费的，乙方退还预收的全部服务费，但已实际支出的办案费不予退还。
5、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6、  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均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7、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一切争议，又协商解决不了时，应当提请设在北京市的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各方均应遵照履行。
甲方：　　　　　　　　　　　　　　　　　乙方：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代表人：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地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
街19号中纺大厦11层
邮编：　　　　　　　　　　　　　　　　　邮编：100005

电话：　　　　　　　　　　　　　　　　　电话：010－85112986/87/88/89/90

传真：　　　　　　　　　　　　　　　　　传真：010－85112990

                                                                                       账号：01090945000120105012138

                                                                                      开户行：北京银行东单支行
　                                                                                  签约地点：                  
